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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岩闽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福建龙岩闽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关于 2023 年年

度报告的说明》、《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预案》、《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关于关联方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关于公司计

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着谨慎的原则，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有

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 2023年年度报告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福

建龙岩闽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已编制完毕，上

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我们认为：公司《2023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符合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2023 年年度报

告》的内容、格式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各项规定，未发

现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所包含的信息存在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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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未发现参与 

2023 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不存在

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此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3 年年

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0,012,129.71 元，根据《公司

章程》的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143,393.69 元，加上上年结

存未分配利润 66,215,453.93 元，本年度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18,149,313.14元。公司年末资本公积金余额 2,027,792.09 元。 

为支持公司发展，公司拟定 2023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我们认为：公司关于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股东及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审

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此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聘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作为本公司 2023 年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在 2023年度，上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真负责地完成了财务审计、资本验

证及相关业务咨询等工作，勤勉尽责地履行了相关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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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继续聘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负责公司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

关的咨询服务业务，聘期一年，费用为 40万元。 

我们认为：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审计资

格，在审计过程中能够保持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注，在

对公司 2023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认真履行职责，独立、客观、

公正地完成审计工作。董事会本次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 

我们同意此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关联方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结合公司日常经营所

需，2024 年度内关联方拟向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情况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财务资助系公司开展正常生产经

营所需，交易价格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及市场化操作的指导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

交易主体 交易对方 交易内容 预计发生额 利率 

公司 

韩丽君 

接受财务

资助 

不超过 2000 万元 

综合资金成本

年化不超过

10% 

张俊曦 不超过 2000 万元 

陈雄 不超过 1000 万元 

龚天祥 不超过 100 万元 

陈文潮 不超过 300 万元 

黄建明 不超过 1000 万 

饶闻铭 不超过 500 万 

李国强 不超过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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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关

联董事应该回避。 

我们同意此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公司因生猪价格下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着

谨慎性原则，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各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

2023 年对公司的存货跌价损失计提损失准备 15,075,852.14 元。本

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财务报表可以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及资产价值。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了国家的会计政策规

定，符合公司的利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真实地

反映公司的资产、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会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此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结合公司日常经营所

需，公司于 2024 年度内拟与关联方发生交易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 

交易主

体 
交易对方 交易内容 

预计发生额（万

元） 

子公司 
福建省安溪太华林场有

限公司 

租赁费及服务费 
150 

子公司 
福建省安溪太华林场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及服务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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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公司在 2024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销售饲料等关

联交易行为，属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遵循有偿、公平、

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对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为

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此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专此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 

 

 

——————                           —————— 

刘强安                                 艾春香 

 

 

 

                                 2024 年 4月 23 日 


